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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发〔2022〕100 号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为提升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，防范

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，维护金融稳定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商业银行法》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

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

令〔2021〕第 6 号发布）以及金融债券发行管理相关规定，

现就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称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是指全球系

统重要性银行为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而发行的、具有吸

收损失功能、不属于商业银行资本的金融债券。

二、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

券，由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依据金融债券发行管理规定和银

行业监管规则进行监督管理。人民银行将总损失吸收能力非

资本债券纳入对发行人金融债券的余额管理范畴。

三、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的受偿顺序，劣后于《全

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除外负

债，优先于各级别合格资本工具。

四、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应当含有减记或转股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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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当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，二级资本工具全

部减记或者转为普通股后，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可以强制要

求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以全部或部分方式进行减记

或转为普通股。

五、发行人应充分、及时披露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

券相关信息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揭示债券特有风险，包括

但不限于次级性风险、减记损失风险、转股风险。

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存续期间，发行人应按季度

进行信息披露。

六、发行人或投资人可聘请信用评级机构对总损失吸收

能力非资本债券进行信用评级。

投资人应当提高内部评级能力，对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

本债券的投资风险做出独立判断。

七、发行人应提升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的市场化

定价程度，增强对各类投资者的吸引力。发行人及受其控制

或有重要影响的关联方不得直接或变相购买其发行的总损

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。

八、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的登记、托管、结算等

业务，应在人民银行认可的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办理。

九、关于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按照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

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5〕第 1

号发布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、在本通知发布后，被金融稳定理事会认定为全球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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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重要性银行的境内商业银行，以及在境外设立的全球系统

重要性银行被认定为处置实体的境内附属公司，发行总损失

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有关事项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中国人民银行

银保监会

2022 年 4 月 26 日

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联合发布《关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

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

ml?docId=1049574&itemId=915


